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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
聊退役军人发〔2021〕21 号

关于印发《聊城市红色记忆工程专项资金
奖补考核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开发区社会保障部、高新区

社会事务协调管理中心、度假区社会发展局：

《聊城市红色记忆工程专项资金奖补考核办法》已经市退

役军人事务局办公会研究同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

贯彻落实。

聊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

2021 年 11 月 9 日



聊城市红色记忆工程专项资金奖补考核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红色记忆工程专项资金管理，提高资

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烈士褒扬条例》《聊城市烈士纪念设施保

护管理办法》《聊城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聊政

办发〔2017〕19 号）和《聊城市红色记忆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

法》(聊财社〔2021〕64 号)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红色记忆工程专项资金是指市级财政预算安排

的重点支持聊城市“四个一批”工程抢救、保护、挖掘、宣传

工作设立的以奖代补专项资金。

第三条 奖补资金适用于 2020 年以来由县级及以下退役

军人事务部门组织实施的红色项目。

第四条 补助原则。本着先急后缓，公开、公平、绩效分

配的原则，市级财政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，对符合市级奖励条

件的项目，按照规模、数量、作用、效果、评价、投入等因素

给予适当奖补。

第五条 考评内容。主要考评基础设施改造提升、纪念设

施修缮维护、纪念场馆展陈陈列、园容园貌整治提升、零散纪

念设施管理保护和红色文化传承与弘扬等 6 个方面的整体概

况。

第六条 考评程序

(一)自评。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 2020 年以来开工建

设的红色记忆工程项目进行自评,并将符合市考评范围的项目



上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。

(二)初评。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对符合考评范围的项目进行

初步考评。经初评合格后，确定上报奖补项目。

(三)评审。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采取实地核查的方式对初评

项目实施绩效考核，综合分析评价，研究确定专项资金拨付方

案。

第七条 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对本辖区内红色记忆

工程项目进行统一规划,科学制定计划,并精心组织实施，确保

项目顺利完成。

第八条 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切实加强专项资金监

督管理，专款专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烈士纪念设施管护单

位要严格按照规定的范围、标准和程序使用奖补资金，做到资

金明晰、核算清楚。

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、挤占、挪用资金,如

有违规行为,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

严肃处理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有效期至 2024 年 12

月 31 日。

附件:红色记忆工程专项资金项目考评细则



红色记忆工程专项资金项目考评细则

项目 序号 考评内容 标准 评分要求 得分

基础

设施

改造

提升

（10）

1
安防设备配备齐全，安装位置合理，监管范围
可控，维护保养经常

1

监控不到位，每发现一
处死角扣 0.1 分，消防
设备维护不及时每处
扣 0.2 分

2 水电供应正常，设备设施安全责任到位 1
水电设备损坏，每发现
一处扣 0.2 分

3
纪念馆（堂）庄严大方，外观无破损、无腐朽，
馆（堂）顶部无漏雨，墙体无脱落

1
影响纪念馆（堂）外观
形象的，每处扣 0.1 分

4
围墙完整平齐，无缺口、无破损。大门风雅美
观，便于人员进出

1

墙体缺损每处扣 0.2
分，墙面乱涂乱画每处
扣 0.1 分，大门无残疾
通道扣 0.3 分

5
停车场设计合理，占地面积适中，划定停车位
标志线，设置停车场标识牌

1
无标识线、无标识牌每
处扣 0.2 分

6
公共厕所干净整洁，分设男女卫生间和盥洗室，
有无障碍公共厕所标志和进出通道

1

无管理制度扣 0.2 分，
卫生清扫不及时扣 0.5
分，无无障碍通道扣
0.3 分

7
纪念广场空间大，路面平整坚实，便于开展集
体祭扫活动

1
不便于开展活动扣 0.2
分，地面凹凸不平每处
扣 0.1 分

8
办公和服务场所装修设计规范，办公设备和服
务保障物品齐全，机构、计划、职责、预案等
制度分明

1
办公和服务设施不齐
全每处扣 0.2 分

9
其他基础设施设备逐步配套完善，设置规范合
理，符合行业标准

2
其他基础设施符合整
体布局，每处加 0.2 分

纪念

设施

修缮

维护

（10）

10
烈士墓区规划科学、布局合理，预留控制地带
管理规范

3

墓区规划不科学、不合
理扣 0.5 分，预留控制
地带管理不规范每处
扣 0.5 分

11

烈士墓形制统一、用材优良。墓碑碑文字迹工
整，碑文内容镌刻烈士姓名、性别、民族、籍
贯、出生年月、牺牲时间、单位、职务、简要
事迹等基本信息

3
墓碑碑文漆脱落每处
扣 0.1 分，有名烈士信
息不全每处扣 0.1 分

12
烈士纪念亭、塔祠、塑像、英名墙等设施外观
完整、清洁、镌刻的题词、碑文、烈士名录清
晰，用字规范，无褪色、脱落

2
外观污损每处扣 0.1
分，镌刻信息不清晰每
处扣 0.2 分

13
烈士骨灰堂保持洁净，烈士骨灰保管完好，摆
放整齐有序，烈士基本信息记录完整

2

烈士排位摆放不规整
每处扣 0.2 分，骨灰堂
卫生打扫不及时扣 0.5
分，烈士排位信息不全
每处扣 0.2 分



展陈

陈列

生动

丰富

（10）

14
展陈布局合理、主题鲜明、史料详实，更新

及时，形式和内容丰富感人
3

展览内容与本地区

历史发展不相关的，

每处扣 0.5 分

15

设立专柜陈列馆藏文物和烈士遗物、实物史

料等，对可移动文物设立专门文物库房，分

级建档，妥善保管，做到无丢失、无虫害、

无霉变、无锈蚀

3

文物展示与烈士事

迹展览不相符每处

扣 0.2 分，文物保管

霉烂变质每处扣 0.5

分

16
开展烈士遗物征集，加强挖掘保护，丰富馆

藏
4

每新增一件遗物加

0.1 分

园容

园貌

整治

提升

（10）

17
道路平坦干净，路面宽阔，进出畅通，无坑

洼凹陷
3

道路硬化标准不高

每处扣 0.5 分

18
园林绿化与纪念设施相协调，保持四季常

青，花木栽植种类多样化
4

苗木管理不善每处

扣 0.5 分

19
绿篱、草坪、树木修剪维护及时，无干枝枯

叶
3

枯萎、杂草每发现一

处扣 0.1 分

零散

纪念

设施

管理

保护

（10）

20
零散纪念设施管护权责主体明确，以镇服务

站为中心设立管护点，健全长效巡查巡视制

度

3

管护主体不明确每

处扣 0.5 分，无巡查

巡视制度扣 0.5 分

21
散葬烈士墓保护完好，碑文样式统一，烈士

信息记录齐全，烈士事迹整理详实
3

碑文信息不全每处

扣 0.5 分，烈士事迹

整理不及时扣 0.5

分

22
其他零散纪念设施抢救修缮及时，保护标志

明显，无破坏污损，保护范围内无其他工程

建设行为

4

修缮保护不及时每

处扣 0.5 分，未设保

护标志每处扣 0.5

分

红色

文化

传承

与弘

扬

（10）

23
开展英烈文化研究，编撰整理烈士事迹，出

版英烈事迹丛书等
3

每挖掘一位烈士事

迹和战斗事件加 0.5

分

24
挖掘英烈精神内涵，制作拍摄英烈宣传片，

创作红色故事经典剧等红色作品
3

红色作品被市级以

上媒体刊物出版发

表的加 0.5 分

25
开展“为烈士寻亲”活动，健全一烈士一档

案和建立烈士档案室（挂式烈士档案箱）等，

组织为烈士追踪溯源等工作

4

为烈士找到家或为

烈士亲人找到烈士

安葬地，每完成一位

加 0.2 分，建立烈士

档案室的加 0.5 分

备注

1.具体奖补标准：

当全市项目投资预算小于等于市级财政专项资金时，项目拨付资金=该项目总投资预算×（该项目考

核得）/该项目总分数)；
当全市项目投资预算大于市级财政专项资金时，项目拨付资金=该项目总投资预算×（该项目考核得

分/该项目总分数）×（市级财政专项资金/全市项目投资预算）。

2.每个考核项加减分均不得超过细则中给定的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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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项目
	序号
	考评内容
	标准
	评分要求
	得分
	基础设施改造提升
	1
	安防设备配备齐全，安装位置合理，监管范围可控，维护保养经常
	1
	监控不到位，每发现一处死角扣0.1分，消防设备维护不及时每处扣0.2分
	2
	水电供应正常，设备设施安全责任到位
	1
	水电设备损坏，每发现一处扣0.2分
	3
	纪念馆（堂）庄严大方，外观无破损、无腐朽，馆（堂）顶部无漏雨，墙体无脱落
	1
	影响纪念馆（堂）外观形象的，每处扣0.1分
	4
	围墙完整平齐，无缺口、无破损。大门风雅美观，便于人员进出
	1
	墙体缺损每处扣0.2分，墙面乱涂乱画每处扣0.1分，大门无残疾通道扣0.3分
	5
	停车场设计合理，占地面积适中，划定停车位标志线，设置停车场标识牌
	1
	无标识线、无标识牌每处扣0.2分
	6
	公共厕所干净整洁，分设男女卫生间和盥洗室，有无障碍公共厕所标志和进出通道
	1
	无管理制度扣0.2分，卫生清扫不及时扣0.5分，无无障碍通道扣0.3分
	7
	纪念广场空间大，路面平整坚实，便于开展集体祭扫活动
	1
	不便于开展活动扣0.2分，地面凹凸不平每处扣0.1分
	8
	办公和服务场所装修设计规范，办公设备和服务保障物品齐全，机构、计划、职责、预案等制度分明
	1
	办公和服务设施不齐全每处扣0.2分
	9
	其他基础设施设备逐步配套完善，设置规范合理，符合行业标准
	2
	其他基础设施符合整体布局，每处加0.2分
	纪念设施修缮维护
	（10）
	10
	烈士墓区规划科学、布局合理，预留控制地带管理规范
	3
	墓区规划不科学、不合理扣0.5分，预留控制地带管理不规范每处扣0.5分
	11
	烈士墓形制统一、用材优良。墓碑碑文字迹工整，碑文内容镌刻烈士姓名、性别、民族、籍贯、出生年月、牺牲时
	3
	墓碑碑文漆脱落每处扣0.1分，有名烈士信息不全每处扣0.1分
	12
	烈士纪念亭、塔祠、塑像、英名墙等设施外观完整、清洁、镌刻的题词、碑文、烈士名录清晰，用字规范，无褪色
	2
	外观污损每处扣0.1分，镌刻信息不清晰每处扣0.2分
	13
	烈士骨灰堂保持洁净，烈士骨灰保管完好，摆放整齐有序，烈士基本信息记录完整
	2
	烈士排位摆放不规整每处扣0.2分，骨灰堂卫生打扫不及时扣0.5分，烈士排位信息不全每处扣0.2分
	展陈陈列生动丰富（10）
	14
	展陈布局合理、主题鲜明、史料详实，更新及时，形式和内容丰富感人
	3
	展览内容与本地区历史发展不相关的，每处扣0.5分
	15
	设立专柜陈列馆藏文物和烈士遗物、实物史料等，对可移动文物设立专门文物库房，分级建档，妥善保管，做到无
	3
	文物展示与烈士事迹展览不相符每处扣0.2分，文物保管霉烂变质每处扣0.5分
	16
	开展烈士遗物征集，加强挖掘保护，丰富馆藏
	4
	每新增一件遗物加0.1分
	园容园貌整治提升（10）
	17
	道路平坦干净，路面宽阔，进出畅通，无坑洼凹陷
	3
	道路硬化标准不高每处扣0.5分
	18
	园林绿化与纪念设施相协调，保持四季常青，花木栽植种类多样化
	4
	苗木管理不善每处扣0.5分
	19
	绿篱、草坪、树木修剪维护及时，无干枝枯叶
	3
	枯萎、杂草每发现一处扣0.1分
	零散纪念设施管理保护（10）
	20
	零散纪念设施管护权责主体明确，以镇服务站为中心设立管护点，健全长效巡查巡视制度
	3
	管护主体不明确每处扣0.5分，无巡查巡视制度扣0.5分
	21
	散葬烈士墓保护完好，碑文样式统一，烈士信息记录齐全，烈士事迹整理详实
	3
	碑文信息不全每处扣0.5分，烈士事迹整理不及时扣0.5分
	22
	其他零散纪念设施抢救修缮及时，保护标志明显，无破坏污损，保护范围内无其他工程建设行为
	4
	修缮保护不及时每处扣0.5分，未设保护标志每处扣0.5分
	红色文化传承与弘扬（10）
	23
	开展英烈文化研究，编撰整理烈士事迹，出版英烈事迹丛书等
	3
	每挖掘一位烈士事迹和战斗事件加0.5分
	24
	挖掘英烈精神内涵，制作拍摄英烈宣传片，创作红色故事经典剧等红色作品
	3
	红色作品被市级以上媒体刊物出版发表的加0.5分
	25
	开展“为烈士寻亲”活动，健全一烈士一档案和建立烈士档案室（挂式烈士档案箱）等，组织为烈士追踪溯源等工
	4
	为烈士找到家或为烈士亲人找到烈士安葬地，每完成一位加0.2分，建立烈士档案室的加0.5分
	备注
	1.具体奖补标准：
	当全市项目投资预算小于等于市级财政专项资金时，项目拨付资金=该项目总投资预算×（该项目考核得）/该项
	当全市项目投资预算大于市级财政专项资金时，项目拨付资金=该项目总投资预算×（该项目考核得分/该项目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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